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班級幹部選、訓、用實施辦法 
 

                             88年 9月 1日 88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9月 1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9月 1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 8月 2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 8月 28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 8月 29日 106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8月 29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9月 01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8月 29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依據本校實際狀況暨校園安全需要。 

二、目標： 

（一）發揮學生幹部運用功能，協助學校、教務、學務及生活之推行，端正校風，安定

學校。 

（二）發揮學生幹部精神，建立榮譽制度，遞除依賴被動心理。 

（三）鍛鍊學生領導能力，啟發服務精神。 

（四）減少學生與學校間隔閡，俾利意見溝通。 

三、幹部選拔:  

（一）班    長 ----由全班同學互選產生。 

（二）副 班 長 ---  同上 

（三）風紀股長 ---- 同上。 

（四）學藝股長 ---- 同上。 

（五）康樂股長 ---- 同上。 

（六）總務股長 ---- 同上。 

（七）服務股長 ---- 同上。 

（八）輔導股長 ---- 同上 

四、選拔原則 : 

（一）遴選具體條件： 

思想純正，觀念正確品行良好，儀容端莊。熱忱負責，體格健壯，學術優良，有

領導力 

（二）所有班級幹部以具備上述條件外，學業成績平均乙等以上，操行 80 分以上。 

（三）一年級第一學期因初進學校，同學間互不相識，所有幹部亦可由導師與輔導教官，

研討指定產生之。 

五、幹部職掌：如附表   

六、幹部訓練：（內容另訂） 

（一）每學期開實施一次，於新學期第二週實施為原則。 

（二）學期中、學期末視狀況可召集研習。 

七、任期終止：  

（一）班級幹部任期以一學期為原則。  

（二）解除任期（職務）：  

1.校長、處室及科主任、教官、導師之建議。  

2.個人違規、違法、違紀遭至校規大過（含）以上之處分。  

3.行為隨便，作事敷衍，工作不力，無法達成學校或師長交賦任務者。  

4.解除職務者一週以內辦妥交接除職。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班級幹部職掌表 

職 級 職                         掌 
班長 1.辦理本班對內對外一切事宜。 

2.協助督導午餐餐後清掃工作之進行。 
3.傳達並執行師長交辦事項。 
4.督導各股股長及各組組長工作之切實進行。 
5.協助小圖書館之借還書事宜。 
6.其它班內事務之督導、執行、處理。 

副班長 1.協助班長處理班內事務。 
2.協助督導午餐餐後清掃工作之進行。 
3.協助小圖書館之借還書事宜。 
4.班長職務代人。 

風紀股長 1.維持教室秩序。 
2.維持朝會秩序。 
3.維持午休秩序。 
4.維持放學路隊秩序。 
5.協助教官室交付之工作。 
6.副班長職務代人。 

學藝股長 1.負責教室日誌之填寫。 
2.負責家課作業之收齊、整理。 
3.負責小圖書館之借還書及書櫃整理事宜。 
4.協助教務處交付之工作。 
5.風紀股長職務代人 

康樂股長 1.策畫並推動班級體育康樂活動。 
2.負責體育課之整隊、跑步、帶操及借還器材。 
3.負責各項班際體育競賽之報名、聯繫及分工。 
4.班級同樂會、慶生會之節目安排。 
5.學藝股長的職務代理人。 

總務股長 1.掌理班上各項雜費之收支、保管與結帳。 
2.班級公物之領用、保管與維護。 
3.領取粉筆及教室用品。 
4.班上電器及冷氣開關之管理維護。 
5.康樂股長職務代人。 

服務股長 1.負責督導教室內外及公共區域之清掃、整潔。 
2.責督導午餐餐後清掃工作之進行。 
3.班上勞動服務、社會服務之工作分配。 
4.總務股長職務代人。 

輔導股長 1.協助輔導活動上課事宜。 
2.填寫輔導記錄表。 
3.助日常生活或學業上有困難的同學。 
4.協助輔導室各項交辦工作。 
5.服務股長職務代人。 


